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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更正后） 

股权激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并注销之方案》。本次回购股份

的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定向回购类型及依据 

定向回购类型：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定向回购依据： 

根据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中船九江精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2017 年 7 月 26 日，九江精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公

司曾用名，以下简称“九江精达”）召开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同意通过《九江精达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草案），所有激励对象拟以现金合计 510.00 万元出

资，直接持有九江精达的股权。其中，人民币 233,333.15 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剩余

部分转为资本公积。中船投资、精密研究所、中船九江同意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根据《关于印发<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资[2016]4

号）（以下简称“财资 4 号文”）规定，公司将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九江精达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草案）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制定了《九江精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以下

简称“《激励方案》”），根据《激励方案》，本次股权激励具体情况如下： 

（一）激励对象的范围和标准 

按照财资 4 号文要求，公司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形成了激励对象的范围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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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条件 

激励对象需在九江精达(含研究所)工作满三年，即于 2014 年 7月 1日之前开始在

九江精达(含研究所)工作。 

2.研发骨干范围 

关键科技成果(空间精密导电滑环课题、带速率多功能转位机构课题等项目)的主

要完成人、重大开发项目(光纤滑环、特种滑环等项目)的负责人，对精密导电滑环、

转位机构、同步器、计量产品或公司核心技术、工艺流程做出重大创新或者改进的主

要技术人员，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均可。 

(1)本岗位工作相关的国家级发明专利或取得集团公司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的。 

(2)集团公司级或省级行业技术比武、技能大赛取得三等奖及以上成绩的。 

(3)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技术骨干(排名前三)获九江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及以上

成绩的。 

(4)获得九江市或九江地区公司级技术比武、技能大赛二等及以上成绩的。 

(5)公司的主任设计师、副主任设计师、主任工艺师副主任工艺师、高级设计师、

高级工艺师、高级质量师。 

(6)其他经认定符合第一条条件，对公司重大开发项目、科技成果、主要产品、工

艺流程做出重大创新或改进的优秀员工，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推荐，报董事会批准，

准予进入激励名单。 

3.管理骨干范围 

主持公司全面生产经营工作的管理骨干 (公司领导班子)，负责公司主要产品生产

经营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九江精达部门负责人、副部长、部长助理、主办、业务

经理)，其中经营人员要求 2014-2016 年度累计贡献个人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以上。 

（二）激励方式 

股权出售。 

（三）激励股权来源 

激励对象通过增资，按比例认购九江精达相应股权。本次激励对象认购激励股权

的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金，九江精达和有关股东均未对激励对象提供借款、担保等财

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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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益比例和价格 

激励对象根据自身实际，最终确定出资额为 510 万元，占九江精达权益比例 3.40%。 

（五）锁定期 

激励对象在取得股权之日起，5 年内不得转让、捐赠，并在《九江精达/激励对象

发生异动的处理》（《激励方案》附件 4）中对因特殊情况导致股权关系发生异动的情形

进行了具体的细化性安排。 

截至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之日，股权激励对象所持股份全部自愿限售，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激励对象 限售期计算方式 限售股数 

1 邓军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27,451 

2 王智勇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22,876 

3 林兴颜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22,876 

4 张林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22,876 

5 张品荣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16,014 

6 熊耀臣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13,726 

7 薄夫森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11,438 

8 刘林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9,151 

9 吴海红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9,151 

10 王飞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9,151 

11 吴志亮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9,151 

12 王星星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9,151 

13 吴坤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9,151 

14 严枫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9,151 

15 陈雁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4,576 

16 王晓卿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4,576 

17 沈校文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4,576 

18 周策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4,576 

19 倪彬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4,576 

20 王义坚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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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艾敏 自股份取得之日即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 5 年 4,576 

合计 233,346 

根据《九江精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所属附件 4《九江精达/激励对象

发生异动的处理》中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因公调离本公司的，取得的股权应当在半年

内全部退回公司，其个人出资部分由公司按照上一年度审计后净资产计算与实际出资成

本孰高的原则返还本人。” 《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也对该

回购条款进行了披露。 

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获得了《关于同意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2743 号）。2019 年 7 月 31 日，

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中船九江海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于 2022 年 4 月 2 日出具了熊耀臣

的员工调动通知单（人调 2022 第 003 号)，熊耀臣同志因公调离公司。因此，熊耀臣同

志应退回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并由公司将出资返还熊耀臣同志。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

购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挂牌公司可以根据相关

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定向回购：（二）挂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对行使权益的条件有特别规定（如服务期限、工作业绩等），因行使

权益的条件未成就（如激励对象提前离职、业绩未达标等）、发生终止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情形的，挂牌公司根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回购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计划

所持股份。 

公司此次股份回购申请满足《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之“（二）挂牌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对行使权益的条件有特别规定（如服务期限、工作业绩等）， 

因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就（如激励对象提前离职、业绩未达标等）、发生终止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情形的，挂牌公司根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回购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

计划所持股份”的规定。 

 

三、 回购基本情况 

根据《九江精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所属附件 4《九江精达/激励对象

发生异动的处理》中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因公调离本公司的，取得的股权应当在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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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全部退回公司，其个人出资部分由公司按照上一年度审计后净资产计算与实际出资成

本孰高的原则返还本人。” 

根据《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2]第 

110A012749 号），2021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20,479,434.40 元，每股净资产为

17.58 元，熊耀臣持有公司 13,726 股股份，按照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司应退还熊耀臣

241,369.83 元，其个人实际出资成本为 300,000.00 元。因此，根据《九江精达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附件 4《九江精达/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约定，公司

应返还熊耀臣 300,000.00 元，收回并注销其持有的公司 13,726 股股份。由于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

预案的议案》，决定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75 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0 股。此次回购实施日期晚于权益分派实施日期，则

本次回购并注销股份数将调整至 68,630 股。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不影响公司 2021 年度经

审计的净资产金额以及熊耀臣的持股比例，因此权益分派不影响本次回购总价款。 

公司此次拟定向回购并注销股份数为 68,6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011%，

本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300,000.00 元，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

量（股） 

剩余获授股票

数量（股） 

拟注销数量占授

予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核心员工 

1 熊耀臣 滑环产品部部

长 

68,630 0 100% 

核心员工小计 68,630 0 100% 

合计 68,630 0 100% 

 

四、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34,119,320 100% 34,050,690 100% 

2.无限售条件股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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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回购专户股份） 

3.回购专户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等) 

- - - - 

总计 34,119,320 100% 34,050,690 1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3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五、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影响

的分析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22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243,628,227.23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 135,624,267.28 元，本次回购股份金额

300,000.00 元，占资产总额的 0.1231%，占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2212%。公

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金余额为 40,471,485.93 元，有足够资金支付回购款项。

因此，本次定向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六、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之

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相关规定予

以披露。 

七、 备查文件 

《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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